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视频监控系统维保项目技术标准
一、外包服务业务工作范围：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本部院区、东院区
二、监控维保服务工作内容：
视频监控业务维保外包业务（以下简称视频监控维保服务）范围包括本部院区、东院区、家属院（风光路、中华路）视频监控项目的前端设备（监控摄像头，监控电源，支架，护罩等）；传输、辅助部分（光缆、电缆、网络线，交换机等）；存储设备（监控平台、硬盘录像机、存储硬盘等）和两院区的电子显示屏、真彩大屏等。
1、 视频监控前端设备、传输辅助、存储设备的故障处理和日常维护：
（1） 监控系统前端摄像机的镜头清理、设备除尘、位置调整、设备维修、更换、故障排除等；
（2） 传输辅助部分所有电源、信号线路、供电线路的检测、接口、线路接口焊点的检测、故障排除和隐患排查等；
（3） 存储设备检测、设备除尘、系统维护、设备维护、系统扩容、软件升级、软件维护、数据备份、故障排除等。
2、 供应商每个月开展1次视频监控全流程日常巡检， 如发现设备异常应立即处置并及时上报管理责任科室。                                 
3、对所负责的维保设备存在的隐患提出意见并进行整改。
4、供应商每月提交上月各类维护保养和总结分析报表给相关维护责任科室；
5、按要求对相关维护资料（含标签）进行整理、核对、更新工作。
6、按要求存放、管理维护退换下的故障保障设备。
7、与各院区视频监控室人员做好协作配合工作。
8、按时保质完成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临时指定的相关维护保障工作。
三、视频监控系统维修时效要求：
1、视频监控系统时间误差≤30秒；人员密集型场所视频保存时间≥90天，麻精药品相关视频保存时间≥180天.
3、 2、视频监控系统出现故障在1小时现场响应，2小时内解决现场故障，重大问题1小时内有响应， 4小时内解决。
3、每月出具完整、规范的监控视频维修、维保记录和工作照片。
四、视频监控技术参数：
 （一）摄像头
 1. 分辨率：选用不低于2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部分区域（如重要科室、出入口）可采用400万像素的摄像头，以满足医院对细节捕捉的高要求，如在人员识别、物品查看等方面能够提供清晰的图像信息 ，确保关键时刻可清晰地辨别监控画面中的人物、事件等关键信息。
2. 帧率：帧率保持在25fps（画面每秒传输帧数）及以上，保障监控视频画面的流畅性，避免因帧率不足导致画面卡顿、拖影，特别是在记录人员快速移动、突发事件发生等场景时，能够完整、清晰地呈现动态画面。
3. 宽动态范围：具备120dB以上的宽动态范围，使摄像头在面对强光直射、逆光等复杂光照条件时，仍能同时清晰显示亮处和暗处的细节，比如在医院的出入口、窗边等位置，都能确保监控画面的有效可视性。
4. 防护等级：室外摄像头防护等级不低于IP67，室内摄像头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具备良好的防尘、防水性能，适应医院复杂的室内外环境，保障设备长期稳定运行。
5.接入路数：根据医院监控录像机数量确定，一般有8路、16路、32路等规格，需预留一定扩展空间。
 （二）存储设备
 1. 存储容量：依据医院监控点位数量和所需存储时长来确定存储容量，需满足至少90天的视频存储需求，危险麻醉管制类药品至少满足180的视频储存需求。以符合相关规定和实际管理要求 ，方便在需要时查询历史监控资料。
 （三）网络设备
 1. 网络带宽：根据摄像头数量和码率计算所需网络带宽，确保每个摄像头在传输视频数据时稳定可靠、流畅传输，避免出现卡顿、花屏等现象。
2. 交换机：选用具备千兆以上网接口的高性能交换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和安全性，保障监控数据的快速、稳定传输。核心交换机须具备冗余电源模块和链路冗余功能，确保网络的高可用性。
五、视频监控设备完好率：
视频监控维保服务开始甲方向乙方移交完好的视频监控全部设备设施，维保结束后，乙方必须向甲方移交各项功能完好、工作状态良好的视频监控全部设备设施。
六、设备兼容性：
1、 我院目前使用硬盘录像机为巨峰、中维世纪、海康威视等多个品牌；监控设备品牌为巨峰、中维世纪、海康威视等多个品牌，维保单位更换配件应与我院监控设施兼容，能确保正常使用。
2、 维保、维修常用配件报价费用包含辅料、税费、运输、人工、调试、安装等所有费用合计报价，由甲方审核品牌规格型号，经同意后方可执行。
3、 所有涉及故障的设备设施在维修更换前必须报请管理科室审批，经同意后方可执行维修更换方案。
此项维保费用包含（监控设施日常维护保养、设备元器件更换及维修费用），对确定损坏无法修复的监控设施设备乙方必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做好数据备份后方可更换，新增监控设施配件价格依医院核定为准（详见附件）。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视频监控系统维保项目供应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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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
4、 投标人派驻本项目的人员（1人以上）8小时驻场服务,8小时之外，2小时内到现场解决问题。重大问题2小时内有响应， 4小时内解决。
5、 投标人必须委派法人或法人授权委托书以上证明到我单位联系人处签到，并进行现场勘察并提交勘察报告，否则报价无效；
6、 未经现场勘查或不具备相应资质参与竞标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视为恶意竞争，采购人有权予以废标并重新开展竞价活动。同时将上报问题并追究相关责任。

